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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要求
1、功能要求：招标确定一家国家批准认证的第三方承检机构完成我局车用柴油、电动自行车及主要配件、危险化学品、燃气灶及配件消防产品、保温材料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检任务。
2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（具体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
3、服务地点：渭南市区域范围内。
二、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标准
严格按照 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17761-2024）、《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》（GB42295-2022）、《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43854-2024）、《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》GB /T36972-2018、《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及充电器第3部分：锂离子蓄电池及充电器》QB /T2947.3-2008、《电动助力车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第1部分：技术条件》GB /T22199.1-2017、《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》GB 42296-2022、《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技术要求》GB/T 36944-2018、《醇基液体燃料》GB16663--1996（2004）、《工业用甲醇》 GB 338-2011、《M100车用甲醇燃料》GB/T42416--2023、《副产盐酸》HG/T3783--2021、《工业硫酸》 GB/T534--2014、《正丁醇》GB/T6027-2023 、《液体无水氨》BG/T536--2017、《溶解乙炔》GB/T6819--2004、《羊绒衫》FZ/T 73009-2021 、《羊毛衫》FZ/T 73005-2021 、《羽绒服》FZ/T 73053-2015 等相关要求，开展抽样检验工作。
三、服务指标的具体要求
1、能提供高效抽检服务，能接受抽样工作委托，有专门团队负责采样。
2、有能满足采样、运输、设备、检验工作车辆等硬件设施及条件。
3、有专业水准的检验技术服务团队，检测结果公正、客观、真实、及时、准确，报告复检维持率高。
4、供应商须提供相关的业务咨询、报告分析等服务，抽检报告分析工作应该由供应商专业分析人员进行分析、撰写、汇总，并及时报送采购人，不得延迟。
5、本项目抽检区域为临渭区、高新区、富平县、蒲城县、白水县、华州区、华阴市、潼关县、大荔县、澄城县、合阳县。
6、承检机构若出具虚假、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合作资格，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以后年度不得参与本市检验任务。内容及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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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名称
	数量

	1
	电动自行车及主要配件、危险化学品、纺织品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检项目
 
	1家
	电动自行车
	在销售单位抽取15个样品

	
	
	
	电动自行车电池
	在销售单位抽取10个样品

	
	
	
	电动自行车充电器
	在销售单位抽取10个样品

	
	
	
	危险化学品（副产盐酸、工业硫酸、正丁醇、液体无水氨、溶解乙炔等）
	在生产销售单位抽取12个样品

	
	
	
	危险化学品（醇基燃料、工业甲醇、车用醇基燃料）
	在生产销售单位抽取10个样品

	
	
	
	纺织品（羊绒衫、羊毛衫、羽绒服）
	在生产销售单位抽取20个样品


四、预算、最高限价及结算说明
本采购包预算200000元，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项目所需采样费、检测费、设备费、劳务费、机械费、材料费、管理费、利润、税金、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应有费用。
单价最高限价：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检测：4130元/批次；电动自行车电池产品质量检测：2140元/批次；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检测：1960元/批次；副产盐酸产品质量检测：2660元/批次；工业硫酸产品质量检测：3390元/批次；正丁醇、液体无水氨、溶解乙炔产品质量检测：3800元/批次；醇基燃料（车用醇基燃料）产品质量检测：2860元/批次；甲醇产品质量检测：3860元/批次；羊绒衫、羊毛衫产品质量检测：2230元/批次；羽绒服产品质量检测：2350元/批次；各供应商磋商报价不得超过总价及各分项的单价最高限价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。
电动自行车及主要配件、危险化学品、纺织品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检项目最终结算金额=电动自行车电池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副产盐酸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工业硫酸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正丁醇、液体无水氨、溶解乙炔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醇基燃料（车用醇基燃料）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甲醇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羊绒衫、羊毛衫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羽绒服产品质量检测费用，各分项检测费用=实际抽检样品批次×成交固定综合单价。
五、服务质量、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
1、检验要求：能够严格按照国家检验标准进行检验，及时出具检验报告，对不合格检验报告即时送达采购人，并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。由于虚假、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而给采购人、被检验人造成损失，或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，成交供应商应当消除影响，负责赔偿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2、检验机构抽样时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，不得因抽样不规范引起被抽样单位的异议，且出具的检测结果公平、公正、准确，问题发现率符合要求；检测报告出具和送达及时；服务态度良好，能积极配合采购人按时完成抽检任务；能及时协助采购人完成监督抽检的应急事件。
3、检验机构收到检品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。对于特殊、涉案样品的检验，2天内出结果，4天内出报告，且无额外加收费用。涉案样品需要配合执法机关调查、取证的应当积极配合。
4、检验机构应有满足抽样工作需要的车辆、器具、仪器、设备等，每次检测至少须委派2名以上经培训考核合格，持证上岗的检测人员。
5、能够承担并完成抽检结果数据信息的录入、上传工作，确保录入数据准确，并及时将抽样检验相关资料输入监督抽检系统。
6、具体抽样时间和地点由采购人提供，需由检验机构在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进行取样，若因检验机构不按照标准要求取样引起的行政诉讼等，由检验机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7、检测机构对检验结论、结果的包括但不限于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客观性负责。由于检测机构的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失误、错误、弄虚作假等，致使检验结论。结果无法真实客观有效地反映事实的，由检测机构承担法律责任。
8、采购人将对供应商响应文件中的资质以及检测流程进行检查，如发现弄虚作假或不符合规定程序行为，采购人有权按照有关规定继续进行处理。
9、检测机构应按照抽检任务的品种，下达日期先后次序有序整理抽检任务档案材料，并妥善保存备查。保存时间不得少于 2 年。
10、近3年未发生过数据泄露事故：自觉接受采购人组织的质控考核，现场检查和比对实验等工作安排。
11、建立与采购人定期交流制度，每次抽样检测检查后及时与采购人沟通，及时上报检测结果；与采购人代表，工作人员随时交流，虚心接受采购人的监督及意见，及时改进工作方法和服务方式，提高服务水平；
12、复检要求：能够配合采购人开展复检，做好相关工作。
13、保密义务：保守抽检工作秘密，对涉及抽检商品名称、种类、型号、经营者和生产者名称、商标、检验流程、检验结果等全部数据必须保密，未经委托抽检的市场监管部门授权，不得向任何单位与个人透露。
14、任何检测机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：
1)以蒙骗、欺诈等手段承担无CMA资质认证的检测任务；
2)抽检过程中使用实习大学生等非职业抽检人员；
3)未经许可对承担的任务进行转包、分包；
4)未经许可使用、公布采购人抽检任务信息；
5)出具虚假检测报告。一经发现，一切损失由检测机构承担，采购人将立即终止抽检计划，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六、付款方式：
合同签订后，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成交人支付采购合同金额的40%作为预付款，待成交人完成全部检测工作支付合同金额的60%。
电动自行车及主要配件、危险化学品、纺织品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检项目最终结算金额=电动自行车电池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副产盐酸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工业硫酸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正丁醇、液体无水氨、溶解乙炔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醇基燃料（车用醇基燃料）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甲醇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羊绒衫、羊毛衫产品质量检测费用+羽绒服产品质量检测费用，各分项检测费用=实际抽检样品批次×成交固定综合单价。
七、验收标准:甲方应在乙方完成相关服务工作后及时对服务质量、技术指标、服务成果进行验收。
